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餘
一
枚
已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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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
向
矣 

⑥
美
南
發
現
新
種
上
人

紐
約"
八
日
電UC
美
國
他
物
院
人
神
學
主
任
華 

利
氏
一
前
到
南
美
洲
考
察
卜r
日
囘
來
。，謂 

波
利
維
亞
及
巴
四
之
邊
境
，
有
一
械
工
人
爲 

從
前
白
人
所
木
竹
發
現
者
二4
族
類
品
少C 
男 

女
不
過 
--- 
门
也|
人

C
C

彼
等
固
井
亞
洲
人
種
：

杂
菌
陳
人
種
二
男
女
皆

。
全
擁
羞

恥
觀
念
；
彼
等
崇
拜
人
然
物
件
，，如
樹
木
上/
 

山
水
等
物 
惟
對P
H
光
，，則
不
大
崇
拜 

⑥
梁
林
衣
坎
京
結
婚
之
協
况 

坎
京
函
：
三
月
廿
一R
1
梁
任
公
先
生
之
校
子 

梁
思
誠"
：
暨
林
良
民
先
生
之
長
女
林
徽
音
女 

士1
厶
坎
京
總
領
館
結
婚
二
屮
外
來
賓
到
若
有 

四
卜
餘
人
之
多:
梁"
暨
林
女
士"
均
係
美
國
一 

人
學
建
築
科
卒
業
一
品
學
兼
優
、。是H
華
人
有
一 

僑
商
譚
銀d
等:
姉
賓
則
而
移
长
總
長
福
克
氏
一 

夫
婦
。
農
業
總
是
馬
色
武
藝
丘
夫
婦
一
駐
坎
炎 

使
館d
等
秘
書
密
肯
氏
大
婦
』
美
國
駐
坎
總
領 

事
林
上
氏
夫
婦
等
二
足
晚
請
參H
禮
拜
堂
牧
帥 

武
色
氏
爲
行
罐
主
席 
入
皓
半
新
郎
先
入
禮
堂 

，
來
賓
鵠
在
以
候
，
次
由
周
總
領
小
伴
新
娘
緩 

步
而
入"
武
牧
師
，
)/.禮
堂
之
屮:
新
夫
婦
封
牧 

師
而
，
)/:一
牧
師
宣
瀆
婚
儷 
照
例
同
网
人
是
有 

同
意 
幽
人
次
用
答ZI

願
总
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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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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換
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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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
次 
放
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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禮
畢 
，新
夫
婦
與 

火
賓 

握
手
接
談 
此
次
伴
娘
爲
梁
思
莊
女 

士
一•
係
新
郞
之
胞
妹 
伴
耶
爲
駐
坎
美
國
刑
領 

堺
包
敏
公
新
夫
婦 
與
來
賓
接
談
後1
即
川
來 

賓
魚
貫
入
食
堂
茶
叙 
約
牛
小
時
南
奇 
式
牧 

師
致
祝
詞
，。別
總
領
事
致
祝
时
。
來
賓
亦
有
演 

說 
新
夫
婦
答
詞
感
謝 
來
賓
武
牧
師
致
祝
詞 

時
二
羣
飮
上
賓
洒
以
示
慶
祝
，、最
後
新
夫
婦
離 

領
館 
，乘
車
往
旅
館
休
息
，臨
仃
時
來
賓
以
紙 

花
散
放
於
新
娘
之
頭
一
始
書
歓
而
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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⑥
外
人
住
華
商
務
近
訊 

三
港
市
出
四
日
函 .，本
市
商
務
調
自
局
接
上
海 

电
云
華
北
一 
帶
：
内
津
温
恢
直
航
運
，
商
務 

*
有
起
色
二
美
阈
煤
汕
船:
亦
可
連
油
至
天
津 

续
售" 
惟
滿
洲
奉
票
價
落"
金
融
似
不
穗
内
、 

長
江
沿
岸
，。外
人
置
貯
之
入
口
貨
二
次 第
沽
淸

市

。
。

"
。將
有
連
來
上
海
應

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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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
中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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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日
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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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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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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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
。。 

今
日
將
中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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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门
八|
人
頭" 
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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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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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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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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狡
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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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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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年
盛
頓
兩
省
：
曾
有
此
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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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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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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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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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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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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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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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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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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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
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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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
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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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
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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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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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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季
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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麥
卓
垣 

羅 
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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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
政 

中
文
書
記 

西
文
書
紀 

正
議
长 

監
督

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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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

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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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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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
梁
山
麥
 

今
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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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 
炎

本
號
開
張
四
卜
餘
年
專
辦
屮

西
雜
貨
各
省
地
道
藥行

零
沽
價

玉
桂
膏

錢
襲
僑
梓
光
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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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
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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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
理

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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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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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寫
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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亞
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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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寫
車
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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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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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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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
大
諄
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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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
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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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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